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一(

正
面) 



 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一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雖
嘗
試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略
述
人
們
道
歉
的
心
態
及
受
害
者
未
必
得
原
諒
的
想
法
，
但

材
料
不
足
，
發
展
有
限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不
完
整
。 

三
、
敘
寫
口
語
、
冗
贅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。 

 

※
錯
別
字
：
不
「
是
」、
「
被
」
打
、
正
「
確
」
、
釋
「
懷
」
、「
會
」
有
其
他
人 

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二(

正
面) 



 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二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雖
嘗
試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以
殺
人
、
闖
紅
燈
撞
人
為
例
，
略
書
並
非
所
有
的
道
歉
皆
會

被
原
諒
的
想
法
，
但
材
料
不
足
，
發
展
有
限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不
完
整
。 

三
、
遣
詞
造
句
出
現
錯
誤
，
敘
寫
口
語
、
冗
贅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、
注
音
文
，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錯
別
字
：「
被
」
原
諒
、
電
視
「
臺
」、
權
「
利
」
、「
正
」
要
、
送
「
進
」、
一
「
直
」 

※
注
音
文
：
「
殺
」
了
人
、
「
權
」
利
、
馬
「
路
」
、「
闖
」
紅
燈
、
「
醫
」
院 

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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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) 



 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三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雖
嘗
試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略
述
對
漫
畫
的
理
解
與
個
人
道
歉
經
驗
，
但
材
料
不
足
，
發

展
有
限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不
完
整
，
且
文
未
終
篇
。 

三
、
敘
寫
口
語
、
冗
贅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錯
別
字
：
「
被
」
打 


